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下属的“儿童保

护委员会” 的官方界定， 在澳洲， “收养”

是指由于种种原因， 儿童无法与亲生父母共

同生活， 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收养家

庭。 换句话说， 被收养的儿童并不一定是失

去双亲的孤儿， 而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

的养父母共同生活。 对于收养家庭方面， 政

府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 在全面评估后， 收

养人必须具备能够为孩子提供有利于他们身

心发展和学习的能力。 对于收养个人和夫妇

来讲， 他们也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比如

收养个人必须是具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年满十

八周岁的成年人； 夫妻则需要达到至少结婚

三年的期限； 如果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孩子，

也有规定要求被收养儿童需要在年龄等方面

和他们现有子女有一定不同； 此外， 同性恋

者也可以申请收养儿童。

澳大利亚的儿童收养体制让孤儿和那些

无法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的未来有了

最大限度的保证； 而对于收养人资质的严格

要求更是对这些孩子人生的负责。

政府监督儿童收养

【澳大利亚】

在加拿大， 通过公共代理机构收养、 通

过私人代理机构收养以及国际收养是最常见

的三种收养渠道。

“儿童救助协会” 是由政府授权， 受理

收养行为的公共代理机构。 从这里收养儿童

不仅不需要成本， 而且该协会还会根据收养

家庭的经济实力给予一定的津贴。

在安大略省， 通过儿童救助协会领养儿

童的第一步是接受培训， 了解收养的相关情

况， 最终决定后提出申请。 随后， 该机构将

对收养人的动机、 家庭背景、 家庭成员的互

动关系、 经济状况等进行审查， 并接受为期

27 小时的家长培训课程。 通过审查和培训

后， 才寻找适合被收养的儿童。

正式进入收养家庭之前， 待收养儿童也

会对收养家庭进行多次的访问， 以逐渐适应

新的家庭环境。

被收养的儿童进入收养家庭的半年到一

年多的时间里， 是法律规定的试收养期， 具

体时间长短由代理机构特派的社工决定。 试

收养期结束后， 法庭才宣布收养程序完成，

收养人正式成为被收养儿童的法定监护人。

收养前需培训

【加拿大】

在波兰， 个人收养儿童是一件非常严肃

而复杂的事情， 而所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例如在 2012 年新的收养法实施之前， 收养

儿童的程序一般要耗时 3 到 4 年的时间。 按

照波兰的法律规定， 只有父母双亡或者父母

失去了抚养权的儿童才可以被收养。 而对于

想要收养儿童的人也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

按照程序， 想要收养儿童的人首先要到

省级政府机构提出申请。 随后， 儿童收养机

构会对这些潜在的收养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和考察，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收养的

儿童将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生活、 成长和教

育环境。 在初评通过以后， 儿童收养机构还

要对潜在的收养者进行一系列的培训， 既包

括理论也有实践， 以便让这些未来的父母能

有更好的准备。 在完成这些程序之后才可以

向法院提出收养申请， 而得到法院批准之后

还会先有一个试验收养期。 在此期间， 社会

福利机构以及法院的工作人员会经常探视收

养家庭。 在这一系列的过程都顺利完成之

后， 才可以正式收养儿童并到民政机关更改

出生证、 姓名等文件。

收养程序非常严格

【波兰】

近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津巴布韦的经

济遭受重创， 医疗卫生条件也急剧下降。 目

前该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 14%， 艾滋

病不仅夺去了很多青壮年人的生命， 也让大

批儿童失去双亲。

由于津巴布韦政府财政状况不佳， 因此

在孤儿收养和助养的行动中， 非政府组织、

教会和社会团体成为主力军。 津巴布韦有很

多孤儿学校， 很多社会团体和公司都会为孤

儿学校捐资； 政府也为孤儿出台了“基础教

育辅助计划”， 让学龄孤儿可以受到良好的

教育和相应的健康保障。

在收养孤儿方面， 津巴布韦政府有着比

较严格的规定： 收养人必须是津巴布韦公民

或永久居民； 收养人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审

查合格才允许收养。 已婚夫妇必须在 25 岁

以上才可收养孤儿； 单身女性只能收养比自

己小至少 21 岁的儿童。 政府鼓励同种族收

养， 如果收养人与被收养孤儿是不同种族，

则必须要得到儿童福利部部长的特许。

（据 《广州日报》、 中新网等）

收养助养相结合

【津巴布韦】

收养儿童

政府监督

美国国内收养分为两种形式： 通过机

构收养和独立收养。 收养机构必须具有国

家颁发的收养业务授权。

美国政府对领养非亲生子女的成年人

采用监护机制。 美国的收养政策对收养人

并无经济实力的要求， 但必须确保被收养

儿童心理不被压抑和扭曲。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收养人必须年满

25 岁， 在办理收养手续前， 收养者必须

亲自见过被收养儿童， 即使是国外的孩

子， 收养者也不能免去千里迢迢奔波之

苦。 仅仅看到过所要收养孩子的录像或照

片， 并不等同于“亲自见到过”。 不过，

收养人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或过程中， 没有

亲眼见到过所要收养的孩子 （比如还未出

生）， 申请人仍有机会收养成功， 但条件

是， 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 同意这个

孩子可以被二次收养。

也就是说， 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收养人

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被收养的孩子受了委

屈， 监管机构会强制收养人放弃收养权，

再为小孩寻找其他收养人。 “二次收养”

的规定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 时刻提醒收

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否则随时都有可

能被剥夺做父母的权利。

收养前， 申请的家庭需要接受背景调

查。 家庭调查由获得官方许可的“家庭调

查机构” 完成。 另外， 在收养前， 收养人

还须提交一份儿童收养推荐书。 家庭调查

的目的， 同样是为了确保被收养儿童拥有

良好的成长环境， 不会因为被收养而受到

虐待。

孩子受委屈可取消收养权

【美国】

  据民政部透露， 国内收养正呈现新的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

内家庭开始收养轻度残疾儿童或病愈康复的孤弃儿童， 让这些儿童

尽早回归家庭。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国内很多家庭的观念也在变

化， 希望更多的孤弃儿童特别是福利院的康复手术之后的病残儿童

能够尽早回归家庭。

在国外， 儿童收养问题的法律体系和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本期

“域外之音” 将介绍国外收养儿童的相关法律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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